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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徐昀
聯絡電話：02-82366478
傳真：02-82366497
電子信箱：lily0512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部法二字第1145900569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602000000A114590056901-55-1.docx、602000000A114590056901-55-2.

docx、602000000A114590056901-55-3.docx)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之公務人員考績表（以下簡稱考績表）、公務

人員考績人數統計表（以下簡稱統計表）及「（主管機

關）及所屬機關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率分配彙整表」（以

下簡稱彙整表）各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公務人員考績法第3條、第11條及第12條業經總統於民國

114年11月19日修正公布，其中第3條第2項已將本部112年4

月20日部法二字第11255631721號令有關公務人員任職期間

全無工作事實者不辦理年終（另予）考績規範明文入法，

又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已將「陪產假」修正為「陪產檢及陪

產假」，並增訂身心調適假，以及公務人員申請該假別

時，不得影響其考績之規定，另114年本部及行政院人事行

政總處2位首長聯名箋函增列公務人員於考績年度中為照顧

3足歲以下孫子女留職停薪且於年終辦理考績者，不計列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(來文)11446596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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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甲等比率人數。爰配合修正旨揭考績表、統計表及彙整

表，自即日起，各機關辦理所屬受考人年終（另予）考績

時，請採用修正後之表件。

二、旨揭修正後之考績表、統計表及彙整表，以及各機關考績

等次試算範例及相關表件均已上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／下

載專區／常用表格下載／考績項下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92


